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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保存年限：
教育部  函 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傳　真：(02)23566379聯絡人：楊雅婷電　話：(02)77365857

受文者：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7日發文字號：臺教技(三)字第1080001811號速別：普通件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附件：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動實施要點、推薦表、推薦名冊  　　　(XC760004240000000_0001811A00_ATTCH1.pdf, 　　　XC760004240000000_0001811A00_ATTCH2.doc, 　　　XC760004240000000_0001811A00_ATTCH3.xls)
主旨：有關本部辦理108年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動，請有意推薦

　　　候選人之學校於108年3月31日前(以郵戳為憑)送件推薦案

　　　，並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  一、依據本部108年1月2日臺教師(三)字第1080000158A號函辦

　　　理。

  二、本部為發揚尊師重道優良傳統，提振教師專業精神，依「

　　　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動實施要點」(如附件1)辦理評選及

　　　表揚活動。

  三、各校可依要點所定推薦基準，推薦未曾獲頒本獎項且具中

　　　華民國國籍者，為現職編制內各類合格專任教學人員（含

　　　專任專業技術人員及專任專業技術教師）、運動教練、軍

　　　護人員及校長參選，所推薦之候選人應經學校審查通過，

　　　每校至多推薦6位候選人(行政組及教學組至多各3名候選

　　　人)，請本審慎客觀原則確實擇優推薦，並排列推薦順

　　　序。

  四、為配合本部推動資深優良教師資料電子化，本部委請銘傳

　　　大學維運及改版「良師興國網站」（網址:http://www.

　　　teach.mcu.edu.tw/），本年度推薦時請檢具下列紙本及

　　　電子檔資料: 第 1 頁　共 2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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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函文另簽於簽辦單中，敬請核示。



裝

訂

線

    (一)「紙本推薦公文」1份:請敘明學校所推薦之候選人業經

　　　　學校審查通過情形。有關受推薦人員之品德操守部分，

　　　　請於初審時確實嚴格審查，本部不另作查證，如有不實

　　　　或舛錯者，將依相關規定議處。

    (二)「推薦表」(如附件2)正本1份及影本5份:推薦表一律使

　　　　用A3紙張(直式列印)，如不敷填寫時，請依格式加頁填

　　　　寫，但以4頁(不含初審意見)為限，其撰寫方式請務依

　　　　後附「填表說明」辦理。推薦表各欄位請詳實填寫，勿

　　　　缺漏，如有缺漏將採退件處理，並請注意字數限制（含

　　　　空格、標點符號），以免字數太多。

    (三)「電子檔光碟」1片:內容包含「推薦表」、「個人照」

　　　　、「學生互動照片」及「佐證與參考資料」等，各格式

　　　　說明如下:

      １、受推薦人員之相關佐證與參考資料請擇要掃描成pdf

　　　　　檔，每位受推薦人員可上傳10個佐證資料，每個佐證

　　　　　資料大小限25mb以內，檔名請簡述佐證資料內容。

      ２、提供近半年「彩色大頭照」1張及「與學生互動的照

　　　　　片」2張（橫式、直式各1張）之電子檔，檔案格式

　　　　　JPG，檔案大小3MB-5MB，照片清晰度要高，以大圖片

　　　　　尤佳。

      ３、相關佐證資料與參考資料一式5份:資料提供請標示頁

　　　　　碼，並採A4紙張、雙面列印為主，以利審查作業。

    (四)逾期及資料不全者，不予受理。完成送件程序後，不得

　　　　以任何理由要求補件或抽換，受推薦人所送資料不論推

　　　　薦與否，相關資料不予退還，請自留底稿。

  五、推薦資料送件地點:請於108年3月31日前(以郵戳為憑)將

　　　相關資料寄送至「本部師鐸獎專案辦公室」(地址：10607

　　　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4段43號 國際大樓九樓)。

  六、各校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本部承辦人員楊專員雅婷，聯絡

　　　電話:02-77365857；資料寄送等相關問題，請洽本部師鐸

　　　獎專案辦公室溫小姐/02-2730-3611、陳小姐/02-2730-10

　　　40。正本：各公私立技專校院(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永達技術學院除外)副本：本部技專校院師鐸獎專案辦公室第 2 頁　共 2 頁






















